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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08          证券简称：澜起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8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蒙万实业拟购买鼎和国际持有的上海奚泰

100%的股权，购买标的股权及偿付债务总金额为人民币 54,600 万元，其中

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1,200 万元，债务清偿总金额为人民币 53,400 万元（以

下简称“股权交易”）；同时，公司拟购买昆仑保险持有的上海市徐汇区漕宝

路 181 号部分不动产资产，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以下简称“资产

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购买资产事项已获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议。 

 风险提示：股权交易和资产交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交易安排；本次交易

标的之一的上海奚泰股权目前存在质押，且其底层不动产资产目前也存在抵

押，如果质押和抵押不能顺利解除，存在交易无法完成的风险。 

 

一、交易情况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现有办公及研发

场地均为租赁，根据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及业务拓展需要，同时为了保障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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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在上海购买总部及研发办公用房，以满足公司

总部及研发人员扩张的办公场地需求。 

1、购买标的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蒙万实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万实业”）

拟购买上海鼎和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和国际”）持有的上海奚

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奚泰”）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上海奚泰持有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181 号部分不动产资产，包括 5 层 603-604、6

层 702-703、7 层 801-804、8 层 901-904、9 层 1001-1004、10 层 1101-1104、11

层 1201-1204、12 层 1302-1304 及 65 个地下车位，建筑面积 15,166.94 平方米。

同时，上海奚泰还持有上海华萃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萃”）100%的

股权。上海奚泰和上海华萃主要资产为上述不动产，未实质开展经营业务。 

购买标的股权及偿付债务总金额为人民币 54,600 万元，其中，蒙万实业支

付标的股权的转让对价为 1,200 万元，同时公司拟借予上海奚泰 53,400 万元用于

其偿付前期的第三方欠款，资金来源为公司及子公司蒙万实业自有资金。 

2、购买标的资产 

公司拟向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保险”）购买位于上

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181 号部分不动产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包括 1 层、2

层 201-202、3 层 301-304、4 层 501-504、5 层 601-602、6 层 701 及 704、12 层

1301、13 层 1501-1504 及 103 个地下车位，建筑面积 14,524.07 平方米。 

公司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金额为 40,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其中，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2,000 万元，拟使用津

逮®服务器 CPU 及其平台技术升级项目、人工智能芯片研发项目募集资金合计

38,0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募集资金既定用途，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二）本次交易履行的公司内部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购买股权资产的议案》，全体成员一致同意蒙万实业购买上海奚泰 100%股权

事项；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8 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购

买不动产资产的议案》，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公司购买昆仑保险所持不动产资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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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 

1、股权交易的交易对方 

企业名称：上海鼎和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高志刚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 年 9 月 4 日 

住所：浦东新区曹路镇川沙路 389 弄 43 号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冶金产品及辅料、金属材料及制品、五金交电、装

潢材料、电器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针纺织品、工艺饰品（除金

银）、文化用品的销售，实业投资，企业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企

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咨询除经纪），财务咨询（除代理记帐）。【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高志刚，持有 58.3333%的股权，其他股东合计持有 41.6667%的

股权。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鼎和国际总

资产 54,104.61 万元、净资产-844.65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2,263.07 万元。 

上海鼎和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2、资产交易的交易对方 

企业名称：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林乐 

注册资本：234182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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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6 年 1 月 12 日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1386 号 3 层 3W03 

经营范围：各种人民币和外币的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与国家

医疗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委托的健康保险业务，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询服务业

务及代理业务，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资金运用

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福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9.04%的股份；深圳市嘉豪盛实业有

限公司，持有 14.95%的股份；杭州永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14.86%的股份；

其他股东合计持有 51.15%的股份。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昆仑保险总

资产 1,618,082.55 万元、净资产 68,296.36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462,641.18

万元、净利润 13,428.40 万元。 

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规则》中的购买资产交易。标的

股权为上海奚泰 100%股权；标的资产为昆仑保险名下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181 号部分不动产资产。 

（二）标的股权情况 

1、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上海奚泰实业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鼎和国际持有上海奚泰 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销售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电线电缆、机

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汽车配件、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包装材料、劳

防用品，礼仪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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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金融业务），商务信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从事货物进口业务，保洁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6 年 5 月 30 日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 8300 弄 6-7 号 1 幢 3 层 N 区 306 室 

2、权属情况 

标的股权存在质押，质押权人为青岛市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标的公司上

海奚泰名下的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181 号部分不动产存在抵押，抵押权人为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除此之外，标的股权不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同时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奚泰总资产为 48,973.59 万元，负债总额为

72,205.49 万元，净资产为-23,231.91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

-8,204.26 万元；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上海奚泰总资产为 48,420.52 万元，负

债总额为 56,116.98 万元，净资产为-7,696.46 万元，2020 年 1-7 月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2,170.80 万元。上海奚泰未实质开展经营业务。（上海奚泰 2019

年度的会计报表经上海新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20 年 7 月 31 日（评

估基准日）的会计报表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标的资产情况 

1、基本情况 

昆仑保险于 2015 年 1 月起采用现金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标的资产，最终以

39,155.42 万元（含购房款及其他购置成本）获得标的资产。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标的资产已使用 3.58 年，已计提折旧 2,962.04 万元，目前能继续正常使用。 

2、权属情况 

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账面价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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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账面原值为 39,155.42 万元，已计提折旧

2,479.85 万元，账面净值 36,675.57 万元；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已计提折旧

2,962.04 万元，账面净值 36,193.38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定价的公平合理性分析 

标的股权和标的资产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 年 7 月 31 日），标的公司上海

奚泰净资产账面值为-7,696.46 万元，评估值为 1,449.06 万元，评估增值的主要

原因是其名下的不动产资产因市场价格上涨而增值；标的资产账面值为

36,193.38 万元，评估值为 43,687.36 万元，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其因市场价格

上涨而增值。 

基于评估结果、交易对手方的购买及持有成本、周边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

经与两个交易对手方多轮谈判，最终形成了本次交易价格，标的股权转让对价为

1,200 万元，标的资产交易金额为 40,000 万元。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交易合同 

本公司、蒙万实业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与鼎和国际、上海奚泰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200 万元，由蒙万实业以现金支付，本

公司将借予上海奚泰人民币 53,400 万元用于其偿付前期第三方欠款，通过开设

共管账户的方式，两笔款项将在满足各方约定条件的前提下（如解除标的股权质

押、偿付欠款、解除上海奚泰不动产抵押等），在各方共同监管下分步支付；  

2、协议自各方盖章且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成立，并于资产交

易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 

3、任何一方严重违反、不履行、不完整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规定，或者履行

协议不符合约定的条件或方式，或根据协议所作的陈述或保证是不正确、不真实

或误导的，均构成违约，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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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除标的股权质押及上海奚泰不动产抵押是整个股权交易完成的必备条

件，如股权交易未能在签署后四个月内完成的，则本公司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协

议》； 

5、股权交易和资产交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交易安排。若资产交易未生

效、中止、终止、未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后四个月内完成的，本公司或蒙万实

业有权要求解除本次股权交易，其他方有义务配合恢复至协议签署日的原状；但

在资产交易未生效、中止、终止、未在本协议签署日后四个月内完成系因本公司

或蒙万实业违反交易文件约定导致的，前述情况下，鼎和国际亦有权要求解除本

次股权交易，其他方有义务配合恢复至协议签署日的原状。 

（二）资产交易合同 

本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8 日与昆仑保险签署了有关标的资产的《上海市房地

产买卖合同》，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1、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本次资产交易通过开设账户

共管的方式，将在满足双方约定条件的前提下（如解除上海奚泰不动产抵押等），

在双方共同监管下分步支付； 

2、合同自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3、合同签署后，任何一方严重违反、不履行、不完整履行合同规定，或者

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条件或方式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则违约方应按照买

卖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4、资产交易和股权交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交易安排，若股权交易未生

效、中止、终止、未在本协议签署日后四个月内完成的，则双方有权要求解除标

的资产买卖合同，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除非股权交易未生效、中止、终止、未

在本协议签署日后四个月内完成系因该方违反交易文件约定导致的，前述该等情

况下，该方无权根据本条约定要求解除标的资产买卖合同而需承担相应责任）。 

 

六、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安排，公司将借予标的公司上海奚泰人民币 53,400

万元用于其偿付前期的第三方欠款，以解除标的股权质押及上海奚泰不动产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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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交易各方将开设共管账户，借款将在满足各方约定条件的前提下，在各方

共同监管下分步支付。 

 

七、购买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办公及研发场所均为租赁，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现有租赁的

办公及研发场地无法满足长期稳定发展的研发实际需要，基于公司长期战略发展

考虑，公司拟进行本次交易购买办公物业，部分作为募投项目实施场所，部分用

于总部办公及开展其他研发项目，也为后续持续引进人才预留一定的办公空间。 

如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将增加固定资产规模，未来将

相应增加折旧费用及相关税费。同时，上海奚泰和上海华萃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发现上海奚泰和上海华萃存

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况。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八、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标的之一的标的股权存在质押，其底层不动产资产目前存在抵押，

如果相关质押、抵押不能顺利解除有可能导致交易无法完成，本次交易的实施存

在不确定性。 

针对本次交易存在的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公司采取了以下措施：1、公司

聘请了专业中介机构对标的股权和标的资产进行了财务尽调、税务尽调、法律尽

调、工程质量尽调；2、本次交易的支付资金采用共管模式，按协议约定分步支

付；3、股权交易和资产交易互为绑定，任一交易未完成的，本次交易全部终止，

同时协议中设置了恢复原状的相关条款；4、股权交易对方鼎和国际及相关人员

承诺上海奚泰和上海华萃不存在未披露的债务及或有负债，否则承担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9 月 9 日 

 


